
112年度住宿式機構強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 

(老人福利機構)經費說明 

單位：元 

 

項目 中央補助(全額) 合計 

中央核

定金額 

機構 

(含醫院)

獎勵費用 

17,510,000 17,510,000 

地方政府

行政費用 
875,000 875,000 

112年預算 

已編列金額 
0 0 

須墊付金額 18,385,000 18,385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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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計畫內容 

一、 背景說明： 

為持續鼓勵及督促住宿式機構訂定可行之應變整備作戰計畫及落

實感染管制，並進行相關演練，降低發生群聚感染風險，健全機構服

務品質及住民健康。衛生福利部 112年 2月 20日公告住宿式機構強

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，本獎勵計畫係鼓勵機構落實感染管制流程，降

低群聚感染風險，以健全機構服務品質及住民健康。為 4年計畫（為

112年至 115年）。 

二、 計畫獎勵對象說明如下： 

經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依法許可設立之住宿式 

    機構並以下列為限，包含衛生福利部所屬及其主管機關。 

   (一)老人福利機構。 

   (二)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：身心障礙住宿式機構。 

   (三)一般護理之家、精神護理之家。 

   (四)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之住宿式長照機構或提供住宿式服務 

       之綜合式長照機構。 

  三、獎勵指標說明： 

依其機構規模(床數)及獎勵指標類別予以獎勵，並視機構擇定參

與指標情形予以審查。各類機構獎勵金如下表機構全達標（扣除給醫

院後）之獎勵金：第 1 類(49 床以下)為 54 萬，第 2 類(50-99 床)為

55 萬，第 3 類(100-149 床)為 65 萬，第 4 類(150-199 床)為 66 萬，

第 5類(200床以上)為 76萬。 

 

說明 
必選指標 1、2 及 3 

為基礎獎勵 機構指標全達標獎勵金 

第 1 類 49 床以下 18 萬 69 萬 

第 2 類 50-99 床 19 萬 70 萬 

第 3 類 100-149 床 22 萬 85 萬 

第 4 類 150-199 床 23 萬 86 萬 

第 5 類 200 床以上 26 萬 101 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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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案獎勵指標項目如下表： 

 指標項目 項目說明 

必選指標 

( 基 礎 獎

勵) 

1.配合主管機關填

報系統資料 

1. 確認機構於「長照人員資訊系統」中，有關

老人福利機構基本資料、住民及服務人員名

冊落實登打且每月 5日前更新系統以達資料

正確無誤。 

2. 每月請機構回報住民人數及名冊。 

3. 每半年請機構回報服務人員人數。 

2.感染管制專責/

專任人力設置及

執行情形 

1. 確認機構感染管制專責/專任人員是否符合

「長期照護矯正機關（構）與場所執行感染

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」第 4 條第 2 項之資

格。 

2. 檢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執行感染管制業務

之情形，包含：班表、工作進度表及日誌、

感管制年度計畫、感染管制年終成果報告及

感染管制相關業務之紀錄。 

3.住宿式機構工作

人員感染管制教

育訓練 

1. 確認機構工作人員已完成感染管制教育訓

練課程及規定之時數。 

2. 在職工作人員及感染管制專責人員感染管

制教育訓練達 100%。 

優良指標 

( 加 成 獎

勵) 

4.醫院與機構訂有

感染管制服務合

約並提升感染管

制品質 

1. 機構部份 
(1) 檢閱機構與特約醫療院所訂定之合約。  
(2) 檢閱機構提供醫院感染  管制現況分析及

服務需求、自訂感染管制年度目標並達成之

資料。 
(3) 確認機構取得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

理標章。 
2. 醫院部份 
(1) 確認醫院是否設有感染管制小組訂有機制

且實際運作，成員包含醫院感染管制主管、
醫院主責感染管制師、機構主管、機構感染
管制專責人員等；醫院提供機構之感染管
制服務項目及內容應留有紀錄。 

(2)  醫院主責感管師是否每月治機構提供服
務 2-4 小時(99 床(含)以下每月至少 2 小
時、100-199 床每月至少 3 小時、200 床

(含)以上每月至少 4小時)，提供感染管制
相關服務，並依照長照機構感染管制查核
基準檢視機構感染管制狀況，並留有紀錄。 

(3) 至少每年 1次協助機構訂定/修訂感染管制
手冊、感染管制年度計畫、感染管制教育訓
練計畫及新興傳染病疫情或群聚感染事件
應變計畫，並留有紀錄；檢視機構所撰寫之
感染管制年終成果報告及感染管制教育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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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年終成果報告，提供意見並留有紀錄。  

(4) 若機構辦理新興傳染病疫情或群聚感染事
件桌上或實地演習，醫院須協助辦理，並須
由本府相關單位人員及感染管制專家至少
1人至機構擔任演習評核者並經評核通過。  

(5) 協助機構訂定感染管制措施稽核作業流
程，定期（至少每季）辦理外部稽核作業及
稽核結果回饋，如：手部衛生遵從性及正確
性、環境清潔消毒落實度、照護人員穿脫個
人防護裝備正確性、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
確性等稽核作業。 

(6) 提供機構感染管制諮詢（可視情形採實地、
電子郵件或通訊軟體等方式），並留有紀

錄。  
(7) 感染管制小組定期（至少每季）召開感染管

制品質會議，應至少包含前揭感染管制項
目及工作改善等內容，並針對提升內容做
議題討論，對會議決議事項須有執行及追
蹤制度，並留有紀錄 

(8) 醫院次年起除完成上述應達成項目外，應
再完成下列之項目：每年至少辦理 1 次標
竿學習，並有紀錄；每年至少辦理 1 次觀
摩，並有紀錄；每年辦理至少 4小時（每次
至多 2 小時）實體感染管制教育訓練並有
紀錄，包含課程大綱、預期效益、教育訓練
時間、學員名單、評值、上課照片等；定期

（至少每季）辦理機構服務對象感染事件
分析及監測；需要時協助機構處理群聚事
件，並有紀錄。 

5.訂有新興傳染病

疫情或群聚感染

事件發生之應變

計畫，並辦理演

習 

1. 確認機構是否訂有新興傳染病疫情或群聚感
染事件發生之應變計畫。 

2. 每年辦理桌上或實地(實地演習採隔年度方
式進行)新興傳染病疫情或群聚感染事件發
生之演習計畫及紀錄。 

3. 桌上或實地演習須由本府相關單位人員及外
聘感染管制專家至少 1 人至機構擔任演習評
核者並經評核通過。 

6.機構感染管制專

責/專任人力取

得感染管制專業

人員資格 

檢閱感染管制專責人員之照護機構感染管制人

員證 
書，且其證書在有效期間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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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本年度核定家數及申請項目：本市（老人福利機構）核定家數

共59家，總經費為新臺幣1,838萬5,000元。(如下表) 

機構類型 申請機構家數 基礎獎勵 
申請加成 

獎勵家數 

申請獎勵 

總金額 

第 1 類 

(49 床以下) 
51 ○ 21 1,576 萬 

第 2 類 

(50-99床) 
5 ○ 1 101 萬 

第 3 類 

(100-149 床) 
1 ○ 無 22 萬 

第 5 類 

(200 床含以

上) 

2 ○ 無 52 萬 

機構申請經費 1,751 萬 

行政費 5% 87萬 5,000 元 

總計 1,838 萬 5,000 元 

參、計畫期程 

一、 於112年8月30日於本府衛生局召開委員共識會議 

二、 於112年9月8日邀請本年度參與機構召開臺南市「住宿式機

構強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」查核指標說明會。 

三、 預計112年10月30日、10月31日辦理書面審查會議，112年 

    10月16日至11月15日進行實地審查。 

四、預計112年11月15日至11月30日確認審查成績及申覆情形。 

肆、 預期效益 

一、 輔導本市轄內 59家老人福利機構申請「112年度住宿式機構

強化感染管制獎勵計畫」，並透過輔導，希 85%(約 50家)機

構通過強化感染管制指標之查核。 

二、 強化既有住宿式機構之管染管制品質，維護住民受照顧權益。 


